
 

 

 

 

 

 

 

 

 

 

三项准则及应用指南修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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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订的背景 

（一）与新审计报告准则相协调 

2016 年 12 月 23 日，财政部印发《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等 12 项审计

准则（财会〔2016〕24 号，以下统称新审计报告准则），已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新审计报告准则有效提高了审计质量和

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有助于维护公众利益。新审计报告准则主

要适用于整套通用目的财务报表审计业务。而对于其他一些审计

业务，如对特殊目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业务、对单一财务报表

和财务报表特定要素进行审计的业务、对简要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的业务，也需要按照审计报告改革的理念对相关审计准则作出修

订，以提高此类业务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和决策相关性。 

（二）保持准则国际趋同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近年来对相关国际审

计准则进行了修订，为保持与国际准则的持续全面趋同，我们借

鉴国际准则的新成果对我国的相关准则予以修订。 

二、修订过程 

（一）立项研究阶段 

我们于 2017 年 4 月成立项目组，由中注协人员、学术界和

实务界的专家组成，立项研究相关准则。 

（二）起草初稿阶段 

在立项研究的基础上，项目组起草了相关审计准则初稿。在

起草的过程中，我们积极发挥项目组的集体力量，通过项目组讨

论、专家咨询等方式，力求将我国审计业务的实践经验与国际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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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先进成果相结合。 

（三）研讨论证阶段 

为了确保初稿的起草质量，充分听取各方对准则的意见和建

议，我们于 2018 年 11 月邀请学术界、实务界的代表，对三项

准则文本初稿进行论证。我们在整理、研究、吸收此次论证意见

的基础上，对初稿作出修改完善，并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1 号——对按

照特殊目的编制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 

1.修订特殊目的财务报表的定义 

征求意见稿修订了特殊目的财务报表的定义。准则所称财务

报表是指整套特殊目的财务报表，强调包括相关披露。应用指南

进一步指出，披露包括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要求、明确

允许或通过其他形式允许作出的解释性或描述性信息，这些信息

在财务报表表内或附注中反映，或通过交叉索引予以提及。 

2.修订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沟通的相关内容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1 号——与治理层的

沟通》的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修订了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沟通

的相关内容。在某些情况下，治理层全部成员参与管理被审计单

位，此时需要对如何运用沟通的要求进行调整，以反映这一情况。

如果被审计单位也编制了整套通用目的财务报表，负责监督特殊

目的财务报表编制的人员可能与负责监督通用目的财务报表编

制的人员不同。 

3.提醒注册会计师关注其他审计准则中的报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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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指出，在对特殊目的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并出

具审计报告时，应当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

——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的规定以及其他

审计准则中的报告要求。 

4.增加有关持续经营的内容 

特殊目的财务报表可以按照（或不按照）与持续经营假设相

关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编制。审计报告对管理层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责任所作的描述，可能需要根据编制特殊目的财务报表时使用

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进行必要的调整。审计报告对注册会计师

责任所作的描述，也可能需要根据如何在业务具体情况下运用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进行必要

的调整。 

5.明确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报告要求 

征求意见稿指出，对于特殊目的财务报表审计，《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仅适用于法律法规要求或注册会计师决定在对特殊目的财务报

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的情形。如果在对特殊目

的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整体都适用。 

6.明确对其他信息的责任 

征求意见稿中所指的包含或随附特殊目的财务报表的报告

就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21 号——注册会计师对其

他信息的责任》中所指的年度报告。如果注册会计师确定被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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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拟发布此报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21 号——注

册会计师对其他信息的责任》的规定适用于特殊目的财务报表审

计。 

7.明确对项目合伙人的报告要求 

征求意见稿指出，《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

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

计报告中注明项目合伙人的规定也适用于上市实体特殊目的财

务报表审计。在对非上市实体特殊目的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时，

法律法规可能要求或注册会计师决定在审计报告中注明项目合

伙人。 

8.提及可能增加其他事项段和强调事项段的情形 

征求意见稿指出，注册会计师可能认为在对特殊目的财务报

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增加其他事项段，提及对整套通用目的财务

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报告的相关事项是适当的。 

征求意见稿指出，特殊目的财务报表可能用于预期目的之外

的其他用途，为避免误解，注册会计师可增加强调事项段，将其

作为单独的一部分置于审计报告中，并使用包含“强调事项”这一

术语的适当标题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按照特殊目

的编制基础编制，因此财务报表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目的。 

9.修订审计报告参考格式 

征求意见稿根据新审计报告准则以及本准则的修订情况，相

应修订了对特殊目的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的参考格式。 

（二）关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3 号——对单

一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特定要素审计的特殊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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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订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的定义 

征求意见稿强调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包括相

关披露，相关披露通常包含与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

相关的解释性或其他描述性信息。应用指南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指

出，披露包括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要求、明确允许或通

过其他形式允许作出的解释性或描述性信息，这些信息在财务报

表表内或附注中反映，或通过交叉索引予以提及。 

2. 修订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沟通的相关内容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1 号——与治理层的

沟通》的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修订了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沟通

的相关内容。在某些情况下，治理层全部成员参与管理被审计单

位，此时需要对如何运用沟通的要求进行调整，以反映这一情况。

如果被审计单位也编制了整套财务报表，负责监督单一财务报表

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编制的人员可能与负责监督整套财务报表

编制的人员不同。 

3. 提醒注册会计师关注其他审计准则中的报告要求 

征求意见稿指出，在对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形

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时，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业务的具体

情况，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

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第 1601 号——对按照特殊目的编制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审计的

特殊考虑》（如适用）的相关规定，以及其他审计准则中的报告

要求。 

4.增加有关持续经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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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对管理层与持续经营相关的责任所作的描述，可能

需要根据编制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时运用的财务

报告编制基础，进行必要的调整。审计报告对注册会计师责任所

作的描述，也可能需要根据如何在业务具体情况下运用《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进行必要的调整。 

5.明确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报告要求 

征求意见稿指出，对于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审

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

关键审计事项》仅适用于法律法规要求或注册会计师决定在对单

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

计事项的情形。如果在对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出具

的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整体都适用。 

6.明确对其他信息的责任 

征求意见稿所规定的年度报告，是指包含或随附单一财务报

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的报告。如果注册会计师确定被审计单位

拟发布此年度报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21 号——注

册会计师对其他信息的责任》的规定适用。 

7.明确对项目合伙人的报告要求 

征求意见稿指出，《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

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

计报告中注明项目合伙人的规定，也适用于上市实体单一财务报

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审计。当对非上市实体单一财务报表或财

务报表特定要素出具审计报告时，法律法规可能要求或注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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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决定在审计报告中注明项目合伙人。 

8.增加注册会计师考虑对整套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

包括的特定事项对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审计以及

出具的审计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要求  

征求意见稿要求注册会计师考虑对整套财务报表出具的审

计报告中包括的特定事项对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

审计以及出具的审计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有）。 

准则指出，如果对整套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包括下列事

项，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这些事项对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

定要素审计以及出具的审计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有）：（1）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

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发表非无保留意见；（2）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和其他事项段》的规定增加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3）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的规定增

加“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4）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

项》的规定沟通关键审计事项；（5）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第 1521 号——注册会计师对其他信息的责任》的规定描述

未更正的其他信息重大错报。 

应用指南中进一步指出，影响注册会计师考虑的相关因素包

括：（1）对整套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描述的事项的性质，

以及该事项与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中描述的事项

的相关程度；（2）对整套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描述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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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性；（3）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之间的差异的性质和范

围；（4）整套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或日期与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

报表特定要素覆盖的期间或日期之间的差异的程度；（5）距离对

整套财务报表签署审计报告日期的时间。在对整套财务报表出具

的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可能对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

表特定要素审计产生影响。“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包括的有关如

何在整套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应对这些事项的信息，可能有助于

注册会计师确定在关键审计事项与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

定要素审计相关时如何应对这些事项。 

9.修订审计报告参考格式 

征求意见稿根据新审计报告准则以及本准则的修订情况，相

应修订了对单一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特定要素出具的审计报告

的参考格式。 

（三）关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4 号——对简

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的业务》 

1.修订“含有简要财务报表的文件中的信息”相关内容 

征求意见稿将“含有简要财务报表的文件中的信息”相关内

容提前。“含有简要财务报表的文件中的信息”可能涉及年度报

告的其他信息中包含的部分或全部事项，也可能不涉及年度报告

的其他信息中包含的事项。为区别年度报告中包含的“其他信息”，

征求意见稿也称“含有简要财务报表的文件中的信息”为“信息”。 

征求意见稿增加了注册会计师对该信息的责任。当识别出含

有简要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的文件中的信息与简要财务报表

存在重大不一致时，在与管理层讨论的基础上，如果确定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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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修改且管理层拒绝作出必要的修改，注册会计师应当在此情

况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考虑其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的影

响。 

2.修改报告要素的排列顺序及内容 

为了突出注册会计师发表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将意见作为报

告第一部分，并以“意见”作为标题；将简要财务报表的信息单

列出来，并以“简要财务报表”作为标题；将已审计财务报表及

其审计报告的信息单列出来，并以“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

告”作为标题。 

其中，在报告的“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部分，新增

对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关键审计事项或对其他信息

中未更正重大错报的说明等的报告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如果

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包含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部分、关键审计事项部分或对其他信息中未更正重大错

报的说明，并且注册会计师确信，简要财务报表按照采用的标准

在所有重大方面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保持一致或公允概括了已审

计财务报表，则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报告还应当在“已审计财

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部分：（1）说明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出具的

审计报告包含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关键审计事

项部分或对其他信息中未更正重大错报的说明；（2）描述对已审

计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部分所涉及的事项，以及由此对简要财

务报表的影响（如有）；描述其他信息中未更正重大错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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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对在含有简要财务报表及其报告的文件中包含的信息的影

响（如有）。此处要求的说明和描述，旨在提请使用者关注这些

事项，而不能代替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的阅读。准

则要求的描述旨在使使用者了解事项的性质，不需要完全重复对

已审计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相应内容。 

3. 修订报告参考格式 

征求意见稿还修订了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报告的参考格

式。 

四、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1 号——对按

照特殊目的编制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 

关于本征求意见稿，我们希望听取您的意见和建议的问题包

括但不限于： 

1. 已发布的新审计报告准则对按照特殊目的编制基础编制

的财务报表审计有何影响？征求意见稿能否体现新审计报告准

则的改革理念，提高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 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

定是否与新审计报告准则相协调？ 

2.征求意见稿是否针对在对按照特殊目的编制基础编制的

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如何运用新审计报告准则提供了充分指导？ 

3.征求意见稿规定，对于特殊目的财务报表审计，《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仅适用于法律法规要求或注册会计师决定在对特殊目的财务报

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的情形，您对此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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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征求意见稿沿用现行准则的做法，保留对公允列报编制

基础和遵循性编制基础的解释，对此您有何看法？ 

5. 除了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内容，在我国对按照特殊目的编

制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是否还有其他特殊考虑？ 

（二）关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3 号——对单

一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特定要素审计的特殊考虑》 

关于本征求意见稿，我们希望听取您的意见和建议的问题包

括但不限于： 

1.征求意见稿能否体现新审计报告准则的改革理念，提高审

计报告的沟通价值？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是否与新审计报告

准则相协调？ 

2.征求意见稿是否针对在对单一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特定

要素进行审计时如何运用新审计报告准则提供了充分指导？ 

3.征求意见稿规定，对于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

审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

通关键审计事项》仅适用于法律法规要求或注册会计师决定在对

单一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特定要素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

审计事项的情形，您对此有何看法？ 

4. 征求意见稿沿用现行准则的做法，保留对公允列报编制

基础和遵循性编制基础的解释，对此您有何看法？ 

5. 除了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内容，在我国对单一财务报表或

财务报表特定要素进行审计时，是否还有其他特殊考虑？ 

（三）关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4 号——对简

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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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征求意见稿，我们希望听取您的意见和建议的问题包

括但不限于： 

1.在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报告中提及已审计财务报表及

其审计报告时，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

性部分、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对其他信息中未更正重大错报的说

明等内容，您对此有何看法？ 

2. 基于新审计报告准则，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对本准则作进

一步修订？  

3. 征求意见稿规定，“含有简要财务报表的文件中的信息”

可能涉及年度报告中其他信息包含的部分事项或全部事项（例如，

当简要财务报表及其报告包含在简要年度报告中时），也可能不

涉及年度报告中其他信息包含的事项，并规范了注册会计师对含

有简要财务报表及其报告的文件中包含的信息的相关责任，您对

此有何看法？ 

 

 

 

 

 

 


